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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桥法院民告官案胜诉率八成 

杨某手捧锦旗激动地对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

民法院的法官说 多亏法院及时帮俺讨回了公

道 要不 俺真不知道再到哪里说理去 这是该院

审理的民告官胜诉案件之一 据悉 今年上半年 该

院受理 审结的行政案件与去年同比分别提高了

110% 原告胜诉率达到 80% 同比增长 35% 95%的案

件当事人都息诉服判  

村民李某在杨某拥有林权证的土地上修建了房

屋 并持有该镇里某单位颁发的农村宅基地许可证

杨某自 2000 年 5 月起多次向该单位反映未果 又找

到区里有关单位要求撤销镇里颁发给李某的宅基地

许可证 查处乱占土地的违法行为 但区里认为杨某

之父已于 1995 年自动放弃 林权证 上的权利 为

李某发证并无不当 拒绝撤销宅基地许可证 杨某又

向市里有关单位申请复议 市里以林权证上载明的权

利应由森林法约束 应向林业部门提出申请为由 作

出了不予受理决定书 眼看该案拖延了四年之久 杨

某万般无奈诉至法院 要求撤销市里有关单位的复议

决定 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撤销市某单位的不予受理

决定书 并要求其 60 日内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 

杨某为表示感谢 给法院送来了锦旗 说 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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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点小事跑了这么多部门 拖了 4年多都没有解决

多亏法院及时帮俺讨回了公道  

据了解 天桥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办案中

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 为解决好老百姓不敢告 不会

告 不愿告的问题 利用多种方式开展如普法宣传

消除群众心目中官官相护的观念 在审判过程中 对

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决不姑息迁就 该撤销的坚决撤

销 该变更的依法变更 在广大群众中树立公正司法

的形象  

罪刑法定原则 

刑法第 269 条规定 犯盗窃 诈骗 抢夺罪 为

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

暴力相威胁的 以抢劫论处 此条是对转化型抢劫罪

的规定 笔者试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理解 适用条

件及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谈点看法  

一 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理解 
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 是离不开罪

刑法定原则的 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

贯穿于刑法始终 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

程 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 

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

法定原则的 所谓罪行法定原则 简言之就是 法无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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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对此我国

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

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

的 不得定罪处罚 罪行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

1 罪行法定化 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

明确规定 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 2 罪行实定化

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

果 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 3明确化 即刑法

条文必须文字清晰 意思确切 不能含糊其词或模棱

两可 从刑法第 269 条看 该条规定 犯盗窃 诈骗

抢夺罪 为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

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依照本法第 263 条的

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 法定化 实

定化 明确化 的要求的 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

的  

二 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
1 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

是先 犯盗窃 诈骗 抢夺罪 而不能是先犯其他

犯罪 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 盗窃 诈骗 抢夺

的财物均要求在达到期 数额较大 才构成上述三类

犯罪 那么盗窃 诈骗 抢夺财物行为构成转化型抢

劫罪是否也要求达到 数额较大 呢 有的认为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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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是盗窃 诈骗 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 数额较大

才能适用刑法第 269 条的规定 有的认为刑法 269 条

的 犯盗窃 诈骗 抢夺罪 并非限定财物要达到

数额较大 但也不是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

有的认为不应对先行盗窃 诈骗 抢夺行为的数额作

任何限制 它既不要求达到 数额较大 也不宜排除

数额过小 只要先行实施盗窃 诈骗 抢夺罪行为

(无论是既遂还是未遂) 为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 毁

灭罪证而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就应当按刑

法第 269 条定罪 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 认为最后一

种观点较为合理 在解释上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

背 同时也不致于放纵某些行为 只要行为人着手实

行盗窃 诈骗 抢夺行为 不管既遂未遂 也不论行

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 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

能  

2 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在先

行实施盗窃 诈骗 抢夺行为后 还必须当场使用暴

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

和时空条件 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

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 当场 实施

的 所谓 当场 有的认为是实施盗窃 诈骗 抢

夺行为现场 有的认为是指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 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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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罪证有关的地方 有的认为除行为现场外还包括以

犯罪现场为中心与犯罪分子活动有关的一定空间范

围 甚至包括犯罪分子尚未摆脱监视者力所能力的范

围 有的认为是行为人实施盗窃 诈骗 抢夺行为的

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 最后一种观点

比较符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 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

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 其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

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 完全脱离盗窃

等行为时空的时间和地点并非本罪所谓的当场 同时

也要允许有其先行的侵犯财产行为向后行的侵犯人

身行为转化的时空限度 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

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实施的

余地 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 与先行的盗窃等行

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  

3 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

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

或者毁灭罪证 窝藏赃物是指保护已非法取得的财产

不被夺回 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

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 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

施盗窃 诈骗 抢夺行为的证据 如果在盗窃 抢劫

抢夺过程并非出于上述目的 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

目的 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直接以抢劫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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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处 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 

三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
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 有的观点认

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

罪处罚 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

同 有的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

相威胁行为 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 换言之 转

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 

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 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

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 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

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作为与其罪质相同 危险性

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

不同的标准  

具体说来 就是在盗窃 诈骗 抢夺取得财物后

为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 胁

迫行为时 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区分

既遂和未遂 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 就是转化

型抢劫罪的既遂 反之就是未遂 因为行为人出于拒

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 胁迫行为 那么行为

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与否 但

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

实施暴力 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 行为人在取得财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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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出于上述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 胁迫行为客

观上也起着保护 控制赃物的作用 因此 即使行为

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

胁迫行为 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

未遂的标准  

区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行为人最

终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 因此在盗窃 诈骗 抢夺没

有取得赃物 出于抗拒抓捕 毁灭罪证这二种特定目

的而实施暴力 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

遂 它抓住了此类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这一本质特

征 把着重点放在了是否夺取财物上 而不在于是否

实施了暴力 胁迫行为 而不是以是否实施了暴力

胁迫行为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 如果对这种情况认

定为既遂 出现的后果是 在普通抢劫的场合 采用

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财物 或者当场被物主夺回了财

物 一般只能是抢劫罪的未遂 事后抢劫的危害性和

危险性不至于超过普通抢劫罪 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

罚的情形 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 显然有失

公允  

时效: 
刑法中的时效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国家对犯罪人

的刑事追诉权和刑法执行权在一定期限内有效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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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 

我国 刑法 第 81 条规定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

不再对其追诉  

1 法定最高刑不满 5年有期徒刑的 经过 5年  

2 法定最高刑为 5年以上不满 10 年的 经过 10

年  

3 法定最高刑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经过 15

年  

4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死刑的 经过 20 年

如果超过 20 年以后必须追诉的 须报请最高人民检

察院批准  

5 关于追诉时效的计算 刑法 第 89 条规定

即成犯的追诉期限 从犯罪之日起计算 犯罪行为有

连续或继续状态的 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 

上诉不加刑 
上诉不加刑是指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一方

提出的上诉的案件 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罚

的一项审判原则 刑事诉讼法 第 190 条第一款规

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

人 辩护人 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

刑罚 上诉不加刑只适用于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  

上诉不加刑主要适用以下几种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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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 既不得加重决定

执行的刑罚 也不能在维持原判决决定执行的刑罚不

变的情况下 加重数罪中某一罪的刑罚 

2 对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只是认

定的罪名不当的 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 可以

改变罪名  

3 对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但判处的刑罚畸轻

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不得撤消第

一审判决 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附加刑 也不

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

新审理 必须依法改判的 应当在第二审判决 裁定

生效后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 

4 共同犯罪案件中 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

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 对其他第一审被告人 不得加

重刑罚  

5 对被告人判决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

不得撤消原判决宣告的缓刑或者延长缓刑考验期  

6 共同犯罪案件 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

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 也不能加重其

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  

共同犯罪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
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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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

1 在犯罪主体上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达到刑

事责任年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如果利用幼童

或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 应当认定为是单独犯罪  

2 在主观方面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共同的

犯罪故意是指各个犯罪人都是故意地进行犯罪 而且

知道是与他人一起 或在他人协助下一起实施 各个

犯罪人都明确所要达到的共同目的 对发生社会危害

的结果都有预见 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

生  

3 在客观方面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共同犯

罪行为是指为完成同一犯罪 由各个共同犯罪人向同

一犯罪目标实施的 侵害同一客体的相互联系 配合

协调一致的各种行为的有机整体的行为  

关于自首: 
自首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的量刑法定情节

在在通常情况下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主动 直接

向公安机关 检察院或审判机关投案 但在下列情况

下 也应视为自动投案  

1 犯罪分子向其所在单位 城乡基层组织或者

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  

2 犯罪分子因病 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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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他人先代为投案 或者先以电信投案的  

3 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 仅因形迹可疑

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 教育后 主动交待自

己罪行的  

4 犯罪后逃跑 在通缉过程中 主动投案的  

5 经查实犯罪分子确已准备去投案 或正在投

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 均属自动投案  

6 送子女或亲友归案的 也视为自动投案  

7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已

宣判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的

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

罪行的 以自首论  

8 按照 刑法 第六十七条的规定 对于爱手

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 犯罪较

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  

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
李某 1983 年 7 月 26 日出生 自小父母双亡 由

外祖母扶养 缺乏管教 多次盗窃 屡教不改 1999

年 7 月 26 日又纠集多人 将停在某商厦门前的运货

车上的一箱手机盗走 价值三十万元之巨 李某负不

负刑事责任  

根据刑法第 17 条规定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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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

奸 抢劫 贩卖毒品 放火 爆炸 投毒罪的应当负

刑事责任 因此 十六周岁以下犯盗窃罪不负刑事责

任 李某 1983 年 7 月 26 日出生 至 1999 年 7 月 26

日的次日零时起才年满十六周岁 因为刑事责任年龄

是实足年龄 虽然只差一天 李某不负刑事责任  

何谓正当防卫: 
正当防卫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 我们并不

能狭隘地把正当防卫理解成 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

暴力侵犯时 对不法行为人实施的防卫行为 正当防

卫是指 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

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

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所以正当防卫也可说是

公民应尽的义务  

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但这是有条件的  

1 正当防卫必须是 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

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

的不法侵害  

2 正当防卫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 而不能针

对案外第三人  

3 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正当防卫明显

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


